
《农业农村标准化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下简称《标

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

《乡村振兴促进法》）以及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

（国发〔2015〕13 号）要求，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标准化工作，

在充分总结现行《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原国家技术监督局

令第 19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市

场监管总局组织对《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起草了《农业农村

标准化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

见稿）》）。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自 1991 年施行至今的《管理办法》是《标准化法》具体

指导农业标准化工作的配套规章，是标准化法律法规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贯彻实施《标准化法》，加强农业标准化工作，

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提升农产品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重大决策部署，以及《乡村振兴促进法》、新《标准化法》

和《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要求，现行《管理办法》已

不能适应当前国家农业农村标准化管理的需要，急需根据新形

势、新要求进行修订。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由单一的农业扩展到农业农村领域。

针对我国农村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缺乏成熟的理论和实

践指导的情况，将适用范围从农业拓展到农业农村领域，用于

全面指导农业农村标准化工作，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明确了农业农村标准定义和范围。

根据《标准化法》《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法》等相关法律以及《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等法规，

将“农业农村标准”界定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

产业，包括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以及农村

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界定的“农业”是广



义农业的概念，从横向看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

产业，从纵向看包括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将

“农村”标准界定在“农村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

求”。

（三）明确了标准制定原则和各层级标准要求。

结合当前农业农村标准化工作需要，限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的范围，对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和企业标准明确相关要求。

（四）明确了不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开展

农业农村标准化工作要求。

原《标准化法》没有明确农业标准化工作内容，只提出

“重要农产品和其他需要制定标准的项目，由国务院规定”。

为了推进农业标准化工作，原国家技术监督局于 1991 年发布

了《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可以制定农业标准规范”。现行《标准化法》将农业

等标准化工作全部纳入其中，并明确不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

县级人民政府不能制定地方标准。

由于农产品具有地域特点，多年来各县（包括县级市）制

定了大量农业标准规范，推动了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为了

发挥各县（包括县级市）开展农业标准化工作的积极性，《办

法（征求意见稿）》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第 4.1 条“我

国的标准化文件包括标准、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以及文件

的某个部分等类别。”，将《管理办法》中相关内容调整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制定农业标准化

指导性技术文件”。

（五）明确了标准实施相关要求。

标准实施是标准化工作的重要任务，标准化试点示范是标

准化政策创新和标准实施的有效抓手，《办法（征求意见稿）》

增加了试点示范要求，明确了农业农村标准化试点示范的目的

和定位，便于进一步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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